
证券代码：



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。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公司章程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(五) 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

1、公司在任董事 8 人，出席 3 人，董事骆继荣先生、董事汪帆先生、董事苏祖

耀先生、独立董事李志宏先生、独立董事才国伟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

次会议，上述董事均已事前请假； 

2、公司在任监事 3 人，出席 1

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A 股 522,226,650 97.1553 15,290,362 2.8447 0 0.0000 

 

3、 议案名称：《关于<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

励计划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A 股 522,226,650 97.1553 15,290,362 2.8447 0 0.0000 

 

4、 议案名称：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

的议案》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A 股 522,226,650 97.1553 15,290,362 2.8447 0 0.0000 

 

 

 

 

 





律师：倪小燕、王素娜 

2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 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

表决程序等事宜，均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由此作出的股

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4 年 5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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